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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贾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爱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吴平

公司负责人贾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爱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平声明：保证本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５

，

９３９

，

２４５

，

７７４．８９ ５

，

８５１

，

６５８

，

０８９．３９ １．５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元）

１

，

１５３

，

１０７

，

６２３．９５ １

，

１４８

，

７９２

，

１０８．７４ ０．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６０ １．６０ ０．０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１０５

，

２７９

，

１９９．３６ －５６．６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５ －５６．６３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４

，

３１５

，

５１５．２１ ４

，

３１５

，

５１５．２１ ２２．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２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２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０．３７ ０．３７

增加

０．１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０．３７ ０．３７

增加

０．１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９

，

３４０．３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４

，

７３６．７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３

，

３６４．７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１

，

１０２．６３

合计

５９

，

６０９．７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７９

，

１４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６６

，

７７９

，

５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张江丙阳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５

，

４００

，

９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品达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５

，

３３７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成都金海融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４

，

５２６

，

０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４

，

２３０

，

６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富竞争力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４８３

，

０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周文华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公司

－

中行

－

嘉实尊

享

－

中行二期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２５６

，

４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品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０９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明华

２

，

０８０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应收票据

２

，

１５１

，

６８２．１０ ８

，

２５６

，

９９３．０６ －６

，

１０５

，

３１０．９６ －７３．９４％

应付票据

５０１

，

０９８

，

５５５．３０ ３３２

，

３２９

，

８２４．１３ １６８

，

７６８

，

７３１．１７ ５０．７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３

，

２４０

，

２１０．４４ ４

，

９４０

，

７７５．３０ －１

，

７００

，

５６４．８６ －３４．４２％

应交税费

－１８

，

３５０

，

４１１．８３ －１１

，

７５６

，

５６８．４９ －６

，

５９３

，

８４３．３４ ５６．０９％

其他应付款

２４６

，

８８１

，

２９２．０８ １６７

，

７７２

，

４１２．４７ ７９

，

１０８

，

８７９．６１ ４７．１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３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７８％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营业收入

４５２

，

９１３

，

３８５．４０ ２９３

，

５８７

，

１０３．１３ １５９

，

３２６

，

２８２．２７ ５４．２７％

营业成本

３４７

，

５２７

，

０５０．３０ ２３３

，

２４２

，

３４７．８２ １１４

，

２８４

，

７０２．４８ ４９．０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５

，

９０４

，

７０７．３９ ３

，

６７９

，

０５４．７７ ２２

，

２２５

，

６５２．６２ ６０４．１１％

管理费用

２６

，

１７１

，

６７６．７５ １９

，

８３９

，

２５３．７０ ６

，

３３２

，

４２３．０５ ３１．９２％

投资收益

－２２６

，

２１０．５１ ３

，

２９３

，

３５８．２６ －３

，

５１９

，

５６８．７７ －

利润总额

９

，

４３３

，

１８４．７７ ６７６

，

３７８．５５ ８

，

７５６

，

８０６．２２ １２９４．６６％

所得税费用

４

，

３０３

，

５５０．５８ －１

，

３６９

，

１９２．０８ ５

，

６７２

，

７４２．６６ －

（

１

）应收票据减少主要系票据到期所致；

（

２

）应付票据增加主要系与供应商结算方式变化所致；？

（

３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

２０１１

年底提取的绩效工资于本年支付所致；

（

４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在建项目预售交纳营业税及附加和土地增值税所致；？

（

５

）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经营活动的需要增加其他应付所致；

（

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归还所致；？

（

７

）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房地产收入增加所致；

（

８

）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房地产收入增加对应结转成本所致；

（

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系收入增加影响所致；

（

１０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系专用车大幅提升了研发投入所致；？

（

１１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系参股公司重庆绿地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当期利润减少所致；？

（

１２

）利润总额增加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１３

）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２

，

１８１

，

７６９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增持价格

３．７０－３．９３

元之间。东银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

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股本的

２％

（含此首日增持股份），按照目前总股本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增持数量与本次已增持部分合计不超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东银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增持行为完成之日

起

６

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东银集团共计增持本公

司股份

７

，

４６６

，

７９１

股。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规定：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最近三年公司均实施了现金分红，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已

达到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的要求。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公司拟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

派送现金红利

０．１

元（含税）进行分配，共分配利润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 该议案已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两个月内实施。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７

证券简称：

*ＳＴ

炼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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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张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卫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一

（注

１

）

上年度期末二

（注

２

）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二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４９７

，

５１６

，

１５３．５９ ６１８

，

１０８

，

９５７．６１ ４３４

，

６１０

，

９０４．０５ １４．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４５３

，

３０４

，

８０９．７４ ３１３

，

６８４

，

７８７．７６ ３５０

，

８４４

，

９８８．８８ ２９．２０％

总股本（股）

４８１

，

０９４

，

５８８．００ １８６

，

６１２

，

７５８．００ １８６

，

６１２

，

７５８．００ １５７．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９４ １．６８ １．８８ －５０．０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一

（注

１

）

上年同期二

（注

２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二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３１

，

７５９

，

６９２．３９ １４６

，

７６７

，

８８２．４５ １２

，

３５４

，

８７６．６９ １５７．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９８

，

０３７．２５ －８

，

３４９

，

３４６．３７ １

，

７３４

，

４７８．６９ －７１．２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３

，

７８５

，

２５４．２８ －７８

，

９００

，

０８４．７１ ３２１

，

１８７．６４ －１０

，

６１８．８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７ －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３６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 －７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 －７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１２％ －２．３４％ ０．５５％ －０．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１２％ －２．３７％ ０．５５％ －０．４３％

注

１

：为公司上年度披露的数据；

注

２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炼石矿业”）实现间接上市。 根据本

次交易的业务实质以及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的原有资产、负债全部置出，被购买的上市公司不构成业务，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时应按照权益性交易原则处理。 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编制时，合并报表以炼石矿业财务报表为基础，按照权

益交易原则编制，编制了第一季度合并报表及比较期间的合并报表。 权益结构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列报，母公司的资产负

债表的期初数和利润表中的上年同期数与

２０１１

年年末数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数据保持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７

，

２８１．３１

合计

２７

，

２８１．３１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１

，

１９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３８

，

３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９７

，

５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朱树杰

８４９

，

８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４

，

８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董榆萍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伟

７２２

，

９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陈进宝

６６６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市世纪锦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６４９

，

４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王忠芬

５８６

，

０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彭川

５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变动幅度

（

％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１０４

，

８９４

，

３２５．５７ ３７

，

９０４

，

２３６．４３ １７６．７４

主要系支付工程款、税款、货款及重组后

留在母公司的资金所致

应付票据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１０

主要系支付货款及到期收回

应收账款

３７

，

１１０

，

１２０．８２ ０ －

报告期销售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４７１

，

１８２．５１ １２

，

２００

，

０５４．０５ －９６．１４

往来账款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７

，

４７５

，

９０４．１５ ５２１

，

５２４．３９ １３３３．４７

主要系本期工程投入增加

短期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系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账款

７

，

５６８

，

４８７．４４ ５７

，

０５１

，

５９７．９５ －８６．７３

主要系支付工程款、货款所致

预收账款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

合同履行完毕

应交税费

３

，

５１４

，

３４９．４７ ９

，

３７４

，

１４２．４１ －６２．５１

系缴纳上年度所得税所致

股本

４８１

，

０９４

，

５８８．００ １８６

，

６１２

，

７５８．００ １５７．８０

报告期向张政等发行了股份所致

资本公积

－１４３

，

５９４

，

５８８．００ ５０

，

８８７

，

２４２．００ －３８２．１８

合并报表编制原则所致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

％

）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３１

，

７５９

，

６９２．３９ １２

，

３５４

，

８７６．６９ １５７．０６

产品销售增加

营业成本

１７

，

４２９

，

６３３．６４ ６

，

４６０

，

９６２．４０ １６９．７７

产品销售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７８０

，

５７４．２４ ７８６

，

１８９．６２ １２６．４８

产品销售增加，相应资源税、城建及教育

费附加增加

管理费用

８

，

９３２

，

３０８．０２ ３

，

３０９

，

６１３．２３ １６９．８９

主要系支付税款及中介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８５２

，

４１０．１１ －１４

，

７５２．３２ ５８７８．１４

主要系支付贷款利息及票据贴现

营业外收入

２７

，

２８１．３１ １００．００

收到相关人员买卖股票收益款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９８

，

０３７．２５ １

，

７３４

，

４７８．６９ －７１．２９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亏损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

，

７８５

，

２５４．２８ ３２１

，

１８７．６４ －１０６１８．８５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及各项税费较上年

同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５

，

９３１

，

４５３．３１ －２０

，

４２２

，

３６４．５２ ５２０．７７

系重组完成后滞留在公司的货币资金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

，

８４３

，

８９０．１１ －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国浩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７０５Ａ２１４５

号审计报告，该报告为带其他事项段的无

保留意见的报告，其他事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所述，咸阳偏转公司与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的《关于咸

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除部分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

尚在办理之中外，重组工作已基本实施完成。 咸阳偏转公司按照相关规定编制了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并已经本所出具了审计报

告。 ”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重组置出资产过户情况如下：

公司置出资产中除部分长期股权投资、商标权外，均已经办理完毕相关过户手续。

长期股权投资中，尚有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深圳沃科威电子有限公司、陕西捷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过户手续仍在

办理之中；另外，陕西同辉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聚达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咸阳偏转电子化工有限公司因停产或被吊销营业

执照，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诺由其负责清理。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组实施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张政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３３

号），核准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重组实施情况如下：

１

、置入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入资产为炼石矿业

１００％

股权。 根据本公司与咸阳国资委、 炼石矿业全体股东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签署的

《交割协议》，各方同意并确认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上市公司享有与置入资产相关的

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置入资产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陕西省洛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炼石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２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及《前

１０

名证券持有人名

册》，上市公司向炼石矿业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的

２９４

，

４８１

，

８３０

股人民币普通

Ａ

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以上事项公告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置出资产中除部分长期股权投资、商标权外，均已经办理完毕相关过户手续。

长期股权投资中，尚有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深圳沃科威电子有限公司、陕西捷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过户手续仍在

办理之中；另外，陕西同辉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聚达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咸阳偏转电子化工有限公司因停产或被吊销营业

执照，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诺由其负责清理。

４

、股权过户实施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股东咸阳国资委将

其持有本公司

５４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股权全部转让给中路集团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该事项公告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公司重整事项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

２００９

）咸民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９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本公司重整计划，终止本

公司重整程序。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

２００９

）咸民破字第

０００１－１０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和监

督期限延长一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重整计划中，债务清偿方案及重组方案基本完成，职工安置工作尚在进行中。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陕西炼

石矿业

有限公

司全体

股东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路集团”）和炼石矿业全体股东将

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 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中路集团和炼

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如下：

“

１

、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

何类型企业（以下简称“相关企业”）未从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

产经营业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

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２

、本公司（本人）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本公司（本

人）及相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本

公司（本人）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

１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时，本公司（本人）及相关企业将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本公司（本人）及相

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

（

２

）上市公司在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本公司（本人）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

关资产和业务；

（

３

）如本公司（本人）及相关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

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利益；

（

４

）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

二、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

害，中路集团和炼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如下：

“

１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

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２

、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达成交

易的优先权利；

３

、不以低于（如上市公司为买方则“不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

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同时，本公司（本人）将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与本公司（本人）的

关联交易方面，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

、若有关联交易，均严格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２

、对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

式进行，以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

三、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未来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中路集团和炼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具体如

下：

“

１

、人员独立

（

１

）保证咸阳偏转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本公司

（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

（

２

）保证咸阳偏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专职在咸阳偏转工作、并在咸阳偏转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兼职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

３

）保证本公司（本人）推荐出任咸阳偏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

进行，本公司（本人）不干预咸阳偏转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２

、资产独立

（

１

）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保证本次置入咸阳偏转的资产权属清晰、不

存在瑕疵。

（

２

）保证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不违规占用咸阳偏转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

３

、财务独立

（

１

）保证咸阳偏转设置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２

）保证咸阳偏转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不干涉

咸阳偏转的资金使用。

（

３

）保证咸阳偏转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帐户，不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共

用一个银行账户。

４

、机构独立

（

１

）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与本公司（本人）机构完全分

开；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

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

２

）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独立自主运作，本公司（本人）不会超越咸阳偏转董事会、股东

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咸阳偏转的决策和经营。

５

、业务独立

（

１

）保证咸阳偏转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在本次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拥

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等

环节不依赖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

（

２

）保证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避免与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

３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尽可能减少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

其他公司、企业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杜绝非法占用咸阳偏转资金、资产的行为，并不要求咸

阳偏转及其子公司向本公司（本人）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对于无法避

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对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并及时进

行信息披露。

（

４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咸阳偏

转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咸阳偏转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 ”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炼石矿

业全体股东无

违反该承诺的

情况。

重大资产

重组时所

作承诺

陕西炼

石矿业

有限公

司全体

股东

������一、关于盈利预测的承诺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损害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公司与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签署了《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炼石矿业预测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

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３

，

９１０．６５

万元、

５

，

５６４．７１

万元和

６

，

４３１．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公司与炼石矿业全体股东又签署了《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充协议》，炼石矿业预测

２０１２

年

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５

，

５６４．７１

万元、

６

，

４３１．３０

万元及

７

，

３５１．３３

万元。 根据上述协议，公司应当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时对炼石矿

业实际利润数与前述预测净利润额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由负责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炼石矿业实际利润数与预测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专项审核结果确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如果炼石矿业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未实现前述预测净利润额，炼石矿业全体股东应以相应股份向公司补偿。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该承诺持

续 有 效 ，

２０１１

年度炼石矿业

实际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

为

３

，

９８１．４７

万

元，完成业绩承

诺数的

１０１．８１％

。

咸阳市

政府国

有资产

监督管

理委员

������二、咸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函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咸阳国资委出具了《咸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函》，具体如下：

“

１

、严格履行《资产回购协议》约定的义务，及时接收咸阳偏转置出资产，并积极配合办理相应的

产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

２

、自咸阳偏转置出资产交割日起，咸阳国资委或咸阳国资委指定单位享有与咸阳偏转置出资产相

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咸阳偏转置出资产的债务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如截至咸阳偏转置出资产交割日，咸阳偏转与咸阳国资委尚未办理完毕咸阳偏转置出资产交割

事宜，咸阳国资委在置出资产交割日后仍负有完成交割事宜的义务。

３

、在咸阳偏转置出资产交割之后，配合咸阳偏转将与咸阳偏转置出资产及其业务相关的、尚待

履行及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

协议主体由咸阳偏转变更为新的承接主体来履行。

４

、咸阳偏转置出资产在过渡期间（指置出资产评估基准日次日至置出资产交割日的期间）产生

的损益由咸阳国资委享有或承担。

５

、在咸阳国资委取得咸阳偏转置出资产的同时，咸阳偏转全部员工将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

由咸阳国资委负责妥善安置。 ”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咸阳国

资委无违反该

承诺的情况。

张政及

其一致

行动人

陕西力

加投资

有限公

司、中路

集团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关于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完善分红政策，具体如下：

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中的现金分红政策，保证利润分

配的确定性，并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相关的规定，明确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每

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张政及其一致行动人陕西力加、中路集团均承诺在本公司就上述内容修改公司章程的股

东大会上投赞成票。

报告期内，公司

章程已修改完

毕。

发行时所

作承诺

上海中

路（集

团）有限

公司和

炼石矿

业全体

股东

关于锁定期的承诺

就本次咸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咸阳国资委”）转让的国家股和上

市公司新增股份锁定期，中路集团承诺，自受让咸阳国资委所持公司股份并登记在其名下之日

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股份。 炼石矿业股东张政、陕西力加、咸阳能源承诺，自咸阳偏转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咸阳偏转股份； 炼石

矿业股东四川恒康、深圳奥格立、深圳汇世邦、浦伟杰、楼允、王林、徐跃东承诺，自咸阳偏转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咸阳偏转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仍在履

行过程中。

其他承诺

（含追加

承诺）

王密慧

女士等

相关人

员

一、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盈利无偿交予上市公司的承诺

置出资产土地评估机构陕西恒达的王密慧女士、中路集团郑丽萍女士、交易对方深圳汇世

邦股东张宏梁先生及其子张其澄先生、咸阳国资委主任吴礼生先生配偶康晓琴女士在核查期

间买卖咸阳偏转少量股份并获利。 该等人员承诺：本人买卖的咸阳偏转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

部归上市公司即咸阳偏转所有。

报告期内，承诺

已履行。

张政

二、关于置出资产过户的承诺

鉴于咸阳偏转置出资产尚未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炼石矿业控股股东张政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前，协助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毕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如果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咸

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未办理完毕，由此给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

损失，将由张政负责补偿。

截止本报告披

露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仍在履

行过程中。

咸阳偏

转电子

科技有

限公司

三、关于置出资产所涉债务的承诺

为保证本次置出资产所涉债务的顺利转移和交接，并依法保障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本次置出资产承接单位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承诺函》，承诺如下内容：

１

、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于交割日由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面承接。

２

、截至交割日，如咸阳偏转尚未办理完毕置出资产范围内的债务转移手续，咸阳偏转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在交割日后负有继续承接该等债务直至完毕的义务。

３

、如咸阳偏转在交割日前未就某项债务的转移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导致相关债权人在交割日

后就属于置出资产范围内的债务（包括或有债务）向咸阳偏转主张债权的，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应负责妥善解决并承担所有相关费用；如因此给咸阳偏转造成损失的，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将依法赔偿咸阳偏转的一切损失。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偏转电子科技对置出资产后续交割事宜承诺如下：

鉴于置出资产过户时间持续较长的状况，偏转科技出具承诺函，承诺如下：

“

１

、上述部分置出资产未完成交割均系客观原因所致，本公司不会因上

述事宜对咸阳偏转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追究任何责任；

２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咸阳偏转办理置出资产后续交割事宜，保证该等事宜不会对咸阳偏转及其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

３

、若因上述资产未完成过户手续而对咸阳偏转造成的损失，均由本公司承担。 ”

截止本报告披

露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仍在履

行过程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约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５７８．２２ －－ ２０１．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约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５ －－ １３８．８２％

业绩预告的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被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重组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交

割日进行了资产交割。 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主业发生了变化，转型为以钼金属矿采选为主的资

源类上市公司，业务性质和营利能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计实现扭

亏为盈。

２

、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４８１

，

０９４

，

５８８

股计算。

３

、因公司主营业务发生了变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与上年同期不具可比性。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张政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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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其中独立董事刘峰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杨绵绵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梁海山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宫 伟

公司负责人杨绵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海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宫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４０

，

３２９

，

３７７

，

９２５．６０ ３９

，

７８２

，

２９７

，

４８０．５４ １．３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８

，

９５６

，

４８１

，

７５９．６４ ８

，

３４０

，

４６３

，

００７．４１ ７．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３４ ３．１１ ７．４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

，

５７３

，

８９７

，

９１６．１２ －３０．３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５９ －２９．７６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２０

，

８０４

，

６２５．８９ ６２０

，

８０４

，

６２５．８９ ５．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１ ０．２３１ ５．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２２５ ０．２２５ １９．６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０ ０．２３０ ５．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１８ ７．１８

减少

０．０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７．００ ７．００

增加

０．０３

个百分点

备注：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报告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５３０

，

８７２

，

２２１．０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公

司完成了如下收购合并事项：收购完成海尔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持有的青岛海尔模具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公司股权，以控股子

公司海尔电器（股票代码：

０１１６９．ＨＫ

）为主体收购海尔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实益控制权、收购青岛日日顺电器服务有限

公司、烟台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合肥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及山东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收购的其他九家合资公司股权。因

此，根据会计准则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原则，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报告的披露数据

５３０

，

８７２

，

２２１．０６

元增长

１６．９４％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４８１

，

９０６．５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

，

１２７

，

８０６．７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２８１

，

９５１．６９

合计

１６

，

３２７

，

７６１．６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０９

，

３５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９

，

３４２

，

４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海尔集团公司

５３６

，

３０５

，

３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０

，

２９８

，

８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９

，

２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

，

５９３

，

３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

，

７０３

，

６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

，

５０７

，

２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６

，

６３１

，

１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Ａ．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下降

３５．８３％

，主要是本期收回期初出口退税所致。

Ｂ．

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

３４３．３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房屋装修款增加所致。

Ｃ．

应付利息较期初增加

１１８．２４％

，主要是本期计提贷款利息所致。

Ｄ．

财务费用较同期下降

８９．２５％

，主要是本期汇率变动幅度较小，导致出口产品计提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Ｅ．

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下降

７７．１７％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Ｆ．

投资收益较同期增加

４３．８２％

，主要是联营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Ｇ．

营业外收入较同期下降

７６．３６％

，主要是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政策于去年到期结束，公司报告期内收到财政补贴款减少所致。

Ｈ．

营业外支出较同期下降

５１．４３％

，主要是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及个别子公司补交滞纳金减少所致。

Ｉ．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下降

３０．３６％

，主要是由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Ｊ．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

１３３．１７％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投资款所致。

Ｋ．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同期增加

１０９．１５％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外币汇率变动折算导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否及时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

海尔集

团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海尔集团公司《关

于进一步支持青岛海尔发展解决同业竞争减少

关联交易的函》， 海尔集团在函件中承诺为进一

步促进青岛海尔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全球家电龙

头企业， 将青岛海尔作为旗下家电业务整合平

台，自

２０１１

年起，在五年内拟通过资产注入、股

权重组等多种方式支持青岛海尔解决同业竞争、

减少关联交易，做大做强。 详情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青岛海尔关于控股股东

进一步支持青岛海尔发展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

联交易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

严格履行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海

尔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持有的青岛海尔模具有限公司

等

１０

家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提交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顺利通

过，自此，正式拉开了承诺履行的序幕。 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刊登的 《青岛海尔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青岛海尔关于受让海

尔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持有的青岛海尔模具有限公司

等

１０

家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以及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刊登的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

解 决 同 业

竞争

减 少 关 联

交易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末股本

２

，

６８５

，

１２７

，

５４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１．７０

元（含税），共分配

４５６

，

４７１

，

６８１．８０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绵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0

2012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７

证券简称：

*ＳＴ

炼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和邮件形式发出，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七人，实到董事七人，公司监事会全体

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政先生主持，会议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了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制度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制度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７

证券简称：

*ＳＴ

炼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20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约

１６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５７８．２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３３

元 亏损：

０．０８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被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重组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交割日进行了资产交割。

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主业发生了变化，转型为以钼金属矿采选为主的资源类上市公司，业务性质和营利能力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计实现扭亏为盈。

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４８１

，

０９４

，

５８８

股计算。

因公司主营业务发生了变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与上年同期不具可比性。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６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５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审议并形

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2

年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

现金增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六个月。

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５

年。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同意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

置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５

年。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会议室

３

、召集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

过上述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

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１

、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和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４

：

３０

分

３

、登记及联系地址：

１

）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

２１

楼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６

，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７

３

）联系人：易琳、童永秀

４

）传真：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８

５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６０

４

、出席会议资格：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

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均可委任一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

人，代理出席及表决。

（

４

）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６５

； 投票简称：迪马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投票方式

方式一：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在

“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方式二： 分项表决：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如以

１．００

元

代表第一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二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元）

１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继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００

（

３

） 投票注意事项：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有

３

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次序号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如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则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如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表决申报，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齐全。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分别代为行使 表决权：

１

、审议《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重庆市南岸区正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卓敏主持。

一、审核并通过了《迪马股份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１

、本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本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

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六个月。

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８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磊地产”）提供合计人民币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为晶磊地产提供担保金额

０

万元。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

保协议，本授权期限为

５

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自身财务状况和发展规划，考虑到全资子公司晶磊地产项目开发顺利实施。 为此，本公司以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其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为

５

年。

本次担保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巴南区鱼洞新农街

３８

号

２－１＃

法人代表：罗韶颖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晶累地产总资产

４３

，

３５１．７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２６

，

０１５．８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９．８３

万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担保事宜与晶磊地产签订协议，拟采取一笔一签的方式，依据具体签署的担保合同作

为担保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 担保的金融机构合同本金总额之和不得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的单

笔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期限为五年，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晶磊地产担保，是基于其公司经营及推进项目开发的实际需要。

五、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９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

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

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置业”）提供合计人民币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为海纳置业提供担保金额

０

万元。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

保协议，本授权期限为

５

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自身财务状况和发展规划，考虑到全资子公司海纳置业项目开发顺利实施。 为此，本公司以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其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为

５

年。

本次担保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金：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金马新村（幸运城）

法人代表：罗韶颖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暂定资质证书经营）、进出口。

该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纳置业总资产

２４

，

５６７．８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３９０．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７７８．２０

万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担保事宜与海纳置业签订协议，拟采取一笔一签的方式，依据具体签署的担保合同作

为担保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 担保的金融机构合同本金总额之和不得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的单

笔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期限为五年，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海纳置业担保，是基于其公司经营及推进项目开发的实际需要。

五、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